
行政院衛生署 

化粧品廣告展延申請須知 
101 年○月○日以署授食字第 1011601094 號公告 

一、 郵寄辦理： 

(一) 受理方式：請於廣告有效期限到期前一個月內備齊相關資料，以郵寄方式寄出。 

(二) 應準備資料： 

1. 化粧品廣告展延申請切結書(一式三份)。 

2. 展延申請查檢表一份。 

(註：展延申請切結書與查檢表可於本局網站(http://www.fda.gov.tw)下載：首頁-

便民服務-廣告申請-化粧品廣告申請-化粧品廣告申請表格下載。) 

(三) 申請費用：每件申請費用為新臺幣一仟元整，請隨案檢附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，抬

頭應為「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」。 

(四) 郵寄地址：115-61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-2號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收 

二、 線上申辦： 

(一) 受理方式：請於廣告有效期限到期前一個月內，於食品藥物管理局案件申辦平台網

站(http://172.16.0.72/TFDAWeb/)提出申請，辦理流程請參考：首頁-線

上教學-網路申辦。 

(二) 應填寫資料： 

1. 化粧品廣告展延申請切結書。 

2. 展延申請查檢表。 

(三) 申請費用：每件申請費用為新臺幣一仟元整。（完成資料填寫後，並於線上選擇繳費

方式，有「台銀臨櫃繳款」、「超商繳款(20,000元以下)」及「轉帳繳款(30,000元

以下)」3種選擇，完畢後點選確認鍵，並列印繳費單，於繳費期限內繳費。） 

三、 臨櫃辦理： 

(一) 受理方式：請於廣告有效期限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，送件前一天以電話方式預約，

預約專線：(02)2787-7592 

(二) 受理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上午 9:00-12:00，下午 1:30-4:30 

(三) 應準備資料： 

1. 化粧品廣告展延申請切結書(一式三份)。 

2. 展延申請查檢表一份。 

(註：展延申請切結書與查檢表可於本局網站(http://www.fda.gov.tw)下載：首頁-

便民服務-廣告申請-化粧品廣告申請-化粧品廣告申請表格下載。) 

(四) 申請費用：每件申請費用為新臺幣一仟元整，請於聯合服務中心櫃台繳納。 

(五) 本局聯合服務中心地址：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-2號 

 自行開車：從忠孝東路六段東行至昆陽街右轉，沿昆陽街前行約 150公尺即可抵

達本局昆陽辦公室。   

 乘坐大眾運輸：乘坐捷運板南線，請於昆陽站四號出口出站，沿昆陽街往南港公

園方向步行約五分鐘，即可到達本局昆陽辦公室。  

http://172.16.0.72/TFDAWe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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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廣告展延郵寄辦理流程如下： 

 

資料錯誤或不全 

廠商於廣告字號有效期限到

期日前一個月內，備妥相關

資料後寄送食品藥物管理局 

由食品藥物管理局聯合服務

中心統一收文後分辦給承辦

單位 

受理展延申請 

退件，請申請廠商備妥正確

資料後再行申辦(如第二次

送件時已超出廣告字號有效

期間，請檢附退件公文影本

以為憑證) 

於七～十四天內完成行政作

業，核發新核准字號與公

文，以郵寄方式寄送到申請

廠商指定之通訊地址。 



進
入
受
理
程
序 

資
料
正
確
齊
全 

化粧品廣告展延線上辦理流程如下： 

 

 

資料錯誤 

在食品藥物管理局案件申辦

平台左上角登入廠商帳號密

碼。 

於線上申辦總覽中點選「廣

告申請」。 

點選「化粧品廣告展延申請」

項目中的「線上申辦」。 

依指示上傳或填妥應準備文

件後，列印繳費單據並完成

繳費。 

由食品藥物管理局聯合服務

中心統一收文後分辦給承辦

單位 

受理展延申請 

退件並辦理退費，請申請廠

商備妥正確資料後再行申辦

(如第二次送件時已超出廣

告字號有效期間，請檢附退

件公文影本以為憑證) 

於七～十四天內完成行政作

業，核發新核准字號與公

文，以郵寄方式寄送到申請

廠商指定之通訊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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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錯誤或不全 

化粧品廣告展延臨櫃辦理流程如下： 

 

 廠商於送件前一天電話預約 

填具附件表格後，於約定時間至

聯合服務中心櫃台先行繳費，完

成後請直撥分機 7592 

確認資料無誤後在聯合服務

中心廠商休息區稍作等待 
無法現場

補齊者請

另行預約 

受理展延申請，行政流程約

一～二小時內完成 

核發新字號與有效期限，現

場交給申請廠商 

一週內發送公文 


